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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和旅游资源，在蓄水防洪、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环境、防风减灾和维护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其他生态系统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和“物种的基因库”。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与人类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是地球生态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
呼玛县，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地处大兴安岭北麓东坡，小兴安岭北段余脉，黑龙江上游西南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属低山丘陵区，东南部属漫岗平原区。平均海拔350米（系黄海高程）。境内水资源丰富，分属黑龙江、嫩江两大水系。呼玛河水向东注入黑龙江，境内流程209公里，是县内最长的一条大河。境内泡泽、河网密布水质良好，水量丰富。衍生出类型多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我省湿地资源重要的分布区和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区域。呼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成立了呼玛县森林、草原和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有效保护了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当前，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双重压力下，湿地保护修复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任务依然艰巨。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提高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让健康的湿地生态环境转变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今后一个时期湿地保护工作的重大使命和奋斗目标。为更加科学合理保护和利用我县的湿地资源，依据呼玛县湿地现状及相关政策要求和《黑龙江省湿地保护“十四五”规划》总体部署，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征求意见，形成了本规划。


第2章  [bookmark: _Toc108027707]　规划背景
[bookmark: _Toc108027708]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区域概况
（一）位置境域
[bookmark: 6308356-6521942-6]呼玛县，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地处北纬50°49′20″至52°53′59″、东经125°03′20″至127°01′30″之间，位于大兴安岭东麓，黑龙江上游西南岸。西部和北部与新林区、塔河县毗邻，南部与黑河市爱辉区、嫩江县接壤，东部与俄罗斯施马诺夫斯克市、斯沃搏德内市和马格达加奇区隔江相望。对俄边境线长达371公里，占到大兴安岭地区对俄边境总长的近二分之一，也是黑龙江省对俄边境线最长的县份。县政府驻地呼玛镇，是1993年5月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
（二）地形地势
由于呼玛县属大兴安岭隆起带东侧及小兴安岭北端低山丘陵地貌类型，因此，在嫩江源头及大、小兴安岭交接处，地形起伏变化小，河谷两侧阶地连接较大面积的漫岗地，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在大兴安岭支脉至黑龙江边，地形相对起伏，地形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最高海拔位于伊勒呼里山支脉上，海拔高708.7米，最低海拔点在金山林场黑龙江中，海拔高为169.7米，平均海拔在350米左右。一般坡度在15°以下，相对高差一般为50—100米，境内主要山峰还有稀顶山649米，旗西山539.3米，四角山531.9米。
（三）河流水系
     呼玛县河流纵横，河网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有39条河流（支流有160条)，境内河流分属于黑龙江和嫩江两大水系。呼玛河和汗达河均属于黑龙江的支流；二根河和嘎拉河均属于嫩江的支流。
（四）气候
呼玛县地处北温带北部边缘，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季受西伯利亚西高压气团控制，气候寒冷而干燥，极端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8.2°C，积雪覆盖时间长达150天，冰冻期长达6个月之久，冻土深达3米。一月份平均气温在零下27.8°C左右，春寒结束晚，春季雨水偏少，且多西南风，空气干燥，易发生森林火灾。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气候温和，降水集中，易发生洪涝，七月份平均气温在20.2°C左右，极端最高温度可达到38°C。秋季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频繁，温度急降，日照渐短，温差加大，常有早霜危害出现。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1°C左右，日照时数为2563.7小时，大于等于10°C的年积温为2086°C。年平均降水量460.4毫米。初霜期为九月上旬，终霜期为五月下旬，年无霜期为100天左右。
（五）土质和土壤
呼玛县林业局所辖范围内的地质构造，直至晚白垩纪到第三纪初才形成，火成岩分布广泛，其中以花岗岩为主，玄武岩、安山岩次之，另外尚有沉积岩和变质岩零星分布。
呼玛县土壤以暗棕壤和棕色针叶林土为主，其次还有草甸土、沼泽土和河滩土等。暗棕壤是本县分布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土壤类型，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漫岗及沿河小平原地带，植被以胡枝子—柞树林和榛子—黑桦林为主。土层浅、薄，土层厚度一般在20—40厘米，石砾含量20—40%，表层腐殖质化，森林凋落物分解较快，有机质含量9.57—15.35%，肥力中等，它包括暗棕壤、灰化暗棕壤、白浆化暗棕壤、草原暗棕壤等几个亚类。
棕色针叶林土在落叶松、樟子松和白桦林下到处可见，是较典型的寒温带土壤，土层一般较浅较薄，土壤肥力中等，它的亚类有典型棕色针叶林土，表潜棕色针叶林土、生草棕色针叶林土和粗骨质棕色针叶林土等。
草甸土是在草甸植被下形成的土壤，主要分布在河谷高漫滩或小平原低阶地上，呈窄带状贯穿在各种地带性土壤中，其植被类型为五花草塘或灌丛草甸，土层深厚，腐殖质含量高，土壤结构性能好，肥力较高。
沼泽土是在沼泽植被下形成的土壤，多分布在河谷低洼地及小平原中的低湿地，有常年积水或季节性积水，植被多为苔草、小叶樟、塔头草等，土壤质地较粘，排水、通气、透水性不良。因此，有机质积累大于分解，潜在肥力高但有效性差。它包括草甸沼泽土、泥炭腐殖质沼泽土、泥炭沼泽土等几个类型。
河滩土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是由于冲积作用形成的产物，土层深厚，腐殖质含量高，持水性强，其森林类型为谷地溪旁—落叶松林和谷地河岸—杨柳林等。
（六）植被
呼玛县植被属南泰加林向南延伸部分，主要植被成分为达乌尔区系。受气候条件影响，境内植物种类较为平乏。由于地形、地势、海拔、土壤等因子在全县范围内无明显差异，因此，植被垂直分布也不明显。本县主要的针叶树种有：落叶松、樟子松和云杉，境内主要阔叶树种有白桦、山杨、柞树、黑桦等。主要灌木有兴安杜鹃、榛子、东北赤杨、绣线菊、兴安柳、红瑞木、蔷薇、丛桦、悬钩子、忍冬等。地被物较多的有越桔、杜香、鹿蹄草、东方草莓、禾本科草类、莎草科草类、沙参、地榆、大叶樟、山黧豆和藓类，其中越桔、杜香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森林植被主要有落叶松、白桦、山杨、柞树等几个乔木树种组成的十几种类型，其它植被还有榛子灌丛、草甸植被、沼泽植被等。
（七）主要野生经济植物、野生动物和矿藏分布
呼玛县野生经济植物较多，分布较广，蔷薇、越桔、都柿、东方草莓等是良好的酿酒和饮料的原料；开发价值较高的药用植物有：沙参、地榆、鹿蹄草等；杜鹃、杜香等芳香植物分布较广，贮量丰富，是制做香料的极好原料。
境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和经济价值较高、分布较广的有：马鹿、犴、紫貂、水獭、麝、棕熊、貂熊、花尾榛鸡、野猪等。另外，黑龙江、呼玛河等江、河还盛产鲤鱼、大马哈鱼、狗鱼、细鳞鱼等。
呼玛县境内的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现以探明并具有较高贮量的有：金、麦饭石、煤炭、玄武岩、泥岩等十余种。
（八）旅游
呼玛，中国最北高寒农业之乡，2016年被授予“中国避暑养生休闲度假旅游最佳目的地”荣誉称号。呼玛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大兴安岭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为了响应上述国家及地区旅游发展的战略要求，突显呼玛在全区旅游格局中的独特形象与重要地位，积极推进呼玛县旅游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紧紧围绕把呼玛建设成为大兴安岭地区经济强县， “宜居、宜游、滨水型、生态型、花园式新呼玛”的城乡发展目标，打造“兴安之源、自在呼玛”“原始净界、兴安呼玛” 的旅游品牌。以“兴安之源，自在呼玛”、“原始净界、兴安呼玛”为主题形象，深度挖掘呼玛县的界江、画山、鄂伦春和农业等地方特色文化，突出“古、文、奇、农、净、养”六大特色， 打造“大美呼玛、神秘呼玛、风情呼玛、康养呼玛、冰雪呼玛和运动呼玛”六大旅游产品品牌。
[bookmark: _Toc108027709]二、呼玛县湿地资源现状
[bookmark: _Hlk115942464]根据第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全域湿地总面积为203025.20hm2，占全域总面积的14.07%，共计22773个湿地斑块。其中：灌丛沼泽湿地16538.80hm2，占湿地总面积的8.15%，3260个湿地斑块；内陆滩涂湿地903.38hm2，占湿地总面积的0.44%，815个湿地斑块；森林沼泽湿地73292.99hm2，占湿地总面积的36.10%，7690个湿地斑块；沼泽草地112290.03hm2，占湿地总面积的55.31%，3709个湿地斑块。详见图1，呼玛县湿地结构图。
图1 呼玛县湿地结构图

其中白银纳鄂伦春族乡8482.34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4.18%，北疆乡40263.29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19.83%，韩家园镇76216.20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37.54%；呼玛镇28443.03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14.01%；金山乡6200.54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3.05%；欧浦乡17336.89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8.54%；三卡乡14857.41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7.32%；兴华乡11225.50公顷，占全县湿地总面积的5.53%。详见图2，呼玛县湿地分布图。
图2 呼玛县湿地分布图

[bookmark: _Toc16696]三、呼玛县湿地保护管理状况
（一）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建设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和方法。呼玛县已建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绰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以湿地为保护对象的地级湿地保护区：大兴安岭嘎拉河湿地地级自然保护区、大兴安岭倭勒根河湿地地级自然保护区；已建2个湿地公园：呼玛河国家湿地公园、黑龙江大兴安岭双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二）确定生态保护空间
根据最大程度保护生态安全、构建生态屏障的原则，识别出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与生态保护红线叠合，形成生态空间。遵循生态保护连续性原则，注重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中的河流水系、绿地系统、森林、耕地等生态要素的衔接连通，构建健康、完整、连续的绿色空间网络，确定生态重要地带和生态敏感地带，形成连续、完整、系统的生态保护格局和开敞的空间网络体系。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野生动物栖息地、重要山体、重要河流、生态林地等实行强制性的严格保护。
（三）湿地监测考评机制和保护管理机制的完善
呼玛县建立湿地监测考评机制，将落实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湿地生态状况等保护成效指标纳入各镇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奖励机制和终身追责机制。呼玛县地域辖区内各镇政府对辖区内湿地保护负总责，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有效提高了各乡镇保护湿地、恢复湿地的积极性。
呼玛县各乡镇将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发展规划，并与相关规划有效衔接。对国家和省重要湿地，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通过划定保护区域，限制开发，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等方式加强保护。建立完善三级管护联动网络，创新湿地保护管理形式。
（四）湿地保护、宣传活动的开展
呼玛县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开展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动，坚决守住湿地资源底线。组织执法人员对各管护区进行执法检查，有效杜绝了破坏湿地资源行为的发生。同时对打击行动与典型案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报道，提高全社会共同保护湿地的意识。
近年来，呼玛县十分重视湿地的保护工作，联合广播电视局、报社、电台、广播媒体单位，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保护湿地的重要性，提高呼玛县广大群众对保护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在各乡镇通过广播、悬挂横幅、发放传单、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湿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湿地保护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
[bookmark: _Toc13654]四、呼玛湿地动植物资源
由于寒温带特殊的气候条件，该地区有野生脊椎动物73科355种，国家I级保护动物11种，II级保护动物42种。鸟类隶属16目40科。其中有国家Ⅰ级保护鸟类5种，分别是黑嘴松鸡、东方白鹳、白头鹤、丹顶鹤、白鹤；国家Ⅱ级保护鸟类33种，以花尾榛鸡、黑琴鸡、鹰隼类比较常见。有兽类53种，隶属于6目14科，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原麝、紫貂和貂熊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棕熊(Ursus arctos)、水獭（Lutra lutra）、雪兔（Lepus timidus）、马鹿（Cervus elaphus）和驼鹿（Alces alces）、猞猁(Felis lynx)、角䴙鷉（Podiceps auritus）大天鹅（Cygnus Cygnus）、鸳鸯（Aix galericulata）等。两栖动物2目4科5种；爬行动物有2目3科6种；鱼类共有7目10科30余种。
全县有野生维管束植物共有116科321属536种，其中国家II级重点保护植物6种。野生植物主要有兴安落叶松、白桦、甜杨、沼柳、蒿柳、东北赤杨、灌木植物主要有兴安杜鹃（Rhododendron dahuicum L.）、柳叶绣线菊（S. salicifolioa L.）、珍珠梅（Sorbaria sorbifolia A. Br.）水冬瓜赤杨（A. sibirica Fisch. Et Turcz.）、五蕊柳（S. pentantra L.）、笃斯越橘（Vaccinium uliginosum L.）、蓝腚果忍冬（Lonicera caerulea L. var. edulis Refgel.）、稠李（Padus asiatica Kom.）、山荆子（Malus baccata (L.) Borkh.）、东北茶镳子（Euonymus maackii）等；草本植物主要有大叶樟（C. langsdorffii (Link.) Kunth）、苔草、莎草、毛百合、野罂粟（Papaver nudicaule L.）、草苁蓉（Boschniakia rossica）、东方草梅（Fragaria orientalis Lozink.）、委陵菜（P. chienesis Sering）、白头翁（Pulsatilla dahurica (Fisch. ex DC.) Spreng）、悬钩子（R. chamaemorus L.）等。
[bookmark: _Toc27738]第二节　机遇与挑战
[bookmark: _Hlk111107620]一、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多次对湿地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强化湿地保护修复，《“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将全面保护湿地、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推进《湿地保护法》出台，增强湿地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等生态功能，保护湿地物种资源。2021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湿地法》，并于2022年6月1日起实施。《湿地法》的出台，是我国湿地法治建设的一座里程碑，结束了湿地保护与恢复长期缺少国家立法的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为强化湿地保护修复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湿地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要求要实施好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十九大报告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部署中，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实施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强化湿地用途管控，切实提高发展质量，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为湿地保护与恢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面临的挑战
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兼具丰富的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其构成要素在自然或人为扰动下，系统稳态极易受到影响。近年来，呼玛县在湿地资源保护、退化湿地修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湿地法》的正式施行，湿地保护也面临法规政策体系亟待完善，湿地多部门管理的综合协调机制尚未建立，服务“双碳”等国家重大战略支撑不足，湿地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水平低，湿地科普宣教能力弱，湿地监测评估结果服务于保护管理不够等挑战。
（一）政策法规体系亟待完善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于2016年施行，在国家上位法缺失的特定时期，为依法加强黑龙江省湿地保护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湿地法》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对湿地的定义、管理对象、管理要求、配套制度等作出了新的规定。全面贯彻落实《湿地法》，亟需结合当地湿地保护实际，修订《呼玛县湿地保护条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提升依法治湿能力。
（二）综合协调机制未建立
河流、湖泊、沼泽等不同类型湿地的保护管理，涉及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信息沟通交流不畅、未能形成工作合力、对湿地的管理对象认识不清等问题。以贯彻落实《湿地法》为契机，推动建立林草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各负其责，职责明确、高效协同的湿地保护管理综合协调机制十分必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不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湿地在“双碳”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呼玛县泥炭储量不明、对湿地的碳汇能力缺乏科学数据，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基础支撑明显不足。
（三）湿地保护恢复任务繁重
湿地生态系统自身具有降解污染、净化水质、为动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场所等自我维持能力，在维持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生态平衡、资源再生利用和作为生物基因库方面具有意义。湿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污染、湿地资源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对湿地的影响长期存在。砂金过采、湿地围垦等使湿地植物、土壤遭到破坏，导致湿地内的蓄水流失，湿地生物资源种类和数量减少，甚至枯竭，影响生物链构成，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导致其功能退化和生态平衡被打破，给湿地生态系统带来威胁。加之湿地在“三调”之前未纳入土地分类系统，不同部门间对湿地的认可各不相同或是一块湿地有着多重“身份”。在一段时期内，湿地被视为“未利用地”而成为占用或者开发的对象，一些未纳入保护管理体系的湿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四)监测体系不完善，不能实现湿地资源动态管理
目前在湿地资源管理上，缺乏资源优化配置的长远规划，不能对资源和土地利用后的湿地生态变化、生物多样性变化实施有效的监控。由于各个部门的监测机构的监测目标不一致，导致监测标准不统一，实施监测的方法、时间、设备上均存在一定差异，湿地退化、破坏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建设项目征占用湿地管理还不规范，国家和地方政府间湿地资源变化数据链还未链接。为及时掌握湿地面积及生态功能动态变化，迫切需要建立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体系，为各部门湿地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保护和监测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五）湿地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湿地保护管理是一项新兴事业，目前全社会还普遍缺乏湿地保护意识，对湿地的价值和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意识不到保护湿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组织湿地保护法宣传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宣传教育工作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形势的要求，普遍存在科普宣教方式老套、宣教内容吸引力不足、生态监测评估服务于湿地保护管理的能力不足，湿地信息化、智慧化管理能力薄弱等问题，宣传教育工作的广度、力度和深度难以满足新时期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宣传普及湿地知识，提高全民湿地保护意识，是今后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 重大意义
湿地资源是我国自然资源的精华，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稳定性。202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开始施行，湿地保护法贯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科学保护湿地的理念原则和有益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立足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修复，填补了我国生态系统立法空白，丰富完善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保护湿地，将会加大湿地保护力度、增强湿地生态功能、提高湿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部署，规划开展围垦湿地退还、退还湿地恢复和综合治理、湿地保护体系、能力建设及合理利用示范等工程，恢复和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全面保护自然湿地，减轻人为干扰，防止湿地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在一些重要湿地区域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由于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湿地的过度围垦和水质的污染直接消减了湿地调蓄洪水、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导致了洪涝灾害频发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局面，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严重失衡；因此，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财力，在一些重要地区抢救性的实施保护和恢复工程，尽快改变局部的生态环境，缓解由于湿地退化导致的生态问题。


[bookmark: _Toc108027716]第二章 总体思路
第1节　 [bookmark: _Toc108027717]指导思想
以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为精神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思想，依托《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全国重要生态系统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0-2035年）》（简称《双重规划》），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内容，锁定呼玛县湿地保护红线管控范围。加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保护地建设，建立全面、完善的湿地保护体系。保护江河湖泊湿地水系连通性，修复受损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扶持湿地相关产业，全面提升湿地管理能力。挖掘并保护呼玛县湿地文化，以文化建设为湿地保护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从整体上维护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建设人与湿地相融相通，相依相存的美丽家园。
第2节　 [bookmark: _Toc108027718]规划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作用的可持续性；坚持以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线，实现对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优化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坚持全面保护、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重点加强自然湿地、国家和地方重要湿地的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多级别的生态系统，要整体全面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统筹考虑湿地系统内动植物、水环境、土壤环境系统以及居民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尊重生态系统客观发展规律。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地方政府应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负总责，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湿地保护与修复，充分发挥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利、农业、海洋等湿地保护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协同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要坚持以政府为主体，在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行使管理和引领职能，加强社会参与，群众积极配合，实现湿地修复与开发的重要保护。
人类活动与湿地和谐共处原则。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充分认识保护湿地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确对待和处理当代与未来，眼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对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保护湿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湿地资源保护以生态效益为主导，维护湿地生态平衡，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协调好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与局部利益、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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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bookmark: _Toc108027719]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9、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13、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14、 《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15、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0-2035年)》 
16、 《湿地恢复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国家林业局，2007年）
17、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LY/T 1755-2008）
18、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十四五”规划》
19、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2013年）
20、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
21、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实施方案》
22、 《黑龙江省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第4节　 [bookmark: _Toc108027720]  规划范围、期限
1、 [bookmark: _Toc108027721]规划范围
根据第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湿地资源调查，全县共有各类湿地总面积203025.20公顷的湿地区域。
2、 [bookmark: _Toc108027722]规划期限
规划水平年为2022年。
规划期限：2022年到2025年。
第5节　 [bookmark: _Toc108027723]  规划目标
1、 [bookmark: _Toc108027724]总体目标
对呼玛县湿地实施全面保护，科学修复退化湿地，确保湿地面积不缩减，湿地质量不下降，锁定湿地保护底线。建立完整的湿地保护体系，既包括由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水源地保护区等组成的保护地系统。不断增强湿地生态功能，提升湿地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加强湿地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加强湿地监测和修复，积极推进湿地可持续利用。
2、 [bookmark: _Toc108027725]具体目标
1、基本建成以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为主的保护体系，加强湿地修复和综合治理，使湿地面积缩减、湿地沼泽化现象得到遏制，湿地功能得到较大提升，湿地保护、管理和监测能力大为增强并得到有效运行。
2、重点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以重要湿地、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做好退化湿地恢复和修复、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周边森林植被恢复及湿地生境修复，恢复、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加大有害物种清理与湿地生境维护。保护措施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水系连通、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和外来有害生物防控等人工手段，防止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改善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多种功能。
3、在生态保育功能区内，合理利用功能区进行湿地资源管护，进行河道清淤、堤岸建设、滩涂修复、沼泽恢复、栖息地恢复等，通过有害生物清理，改善水质、解决迁徙鸟类食物等措施，用以改善并营造良好的鸟类栖息地环境。
[bookmark: _Toc3182]

[bookmark: _Toc113385725]第三章  总体布局
呼玛县湿地分为三个生态功能区，包括嫩江源头湿地生态功能区、呼玛河湿地生态功能区和黑龙江干流湿地生态功能区。
第1节　 [bookmark: _Toc20329][bookmark: _Toc113385726]嫩江源头湿地生态功能区
呼玛县十二站林场和嘎拉河林场，以及韩家园林业局的北疆林场部分施业区位于嫩江源头湿地区。嫩江为本湿地区主要河流，发源于伊勒呼里山岭南麓，南翁河为其源头河流，在本区域内注入嫩江的河流有18条，甘河为过境河，流经本区后在呼伦贝尔市境内注入嫩江。区域内河网密布，不对称槽形河谷十分宽坦，流水的侧蚀化纵蚀强烈，河曲明显，河谷中普遍分布有牛轭湖及水泡。
该区位于大兴安岭东南端是我国唯一的以寒温带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具有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多为国家保护对象。嫩江源头湿地生态功能区内几乎容纳了大兴安岭寒温带针叶林区所有的森林植物、野生动物、森林昆虫、大型真菌。区内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其中有森林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沼泽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各种生态环境为各类动物提供了充分多样的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资源。
第2节　 [bookmark: _Toc28808][bookmark: _Toc113385727]呼玛河湿地生态功能区
呼玛县十八站林业局部分施业区和韩家园林业局大部、黑龙江绰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呼玛县金山林场位于呼玛河湿地生态功能区。呼玛河湿地位于大兴安岭山脉东部支脉—伊勒呼里山岭北麓，呼玛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山脉与伊勒呼里山岭交汇处东北角，呼玛河横贯东西。呼玛河湿地面积为459837.97hm2，33372个湿地斑块。呼玛县湿地位于呼玛河湿地区的面积为128092.00hm2，248个湿地斑块。呼玛河的水温、水质、环境适合冷水性鱼类产卵繁殖和人工流放，历史上就是大马哈鱼产卵场，也是我国保护较好的大马哈鱼繁殖地。
第3节　 [bookmark: _Toc490][bookmark: _Toc113385728]黑龙江干流湿地生态功能区
黑龙江是中国四大河流(包括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之一，黑龙江沿线曾盛产砂金，在清朝达到繁荣，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呼玛县十八站林业局大部、韩家园林业局的老卡林场和湖通河林场部分施业区，同时还有呼玛县三卡林场部分施业区位于黑龙江干流湿地生态功能区。该湿地区区划为二块，以漠河市和塔河县境内的额木尔河、盘古河、西尔根气河、富拉罕河、怀柔站河等流域为一块，以呼玛县境内的湖通河、罕达河、宽河流域为一块，在我区总流域面积为3183245hm2。面积为504855.58hm2，24360个湿地斑块，呼玛县湿地位于黑龙江干流湿地区的面积为42563.67hm2，224个湿地斑块。
第三章  总体布局
大兴安岭地区湿地保护“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目标

[bookmark: _Toc27539][bookmark: _Toc990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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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3385729]第四章  规划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99094106][bookmark: _Toc11152]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保护湿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保护修复，发挥湿地的综合功能。《大兴安岭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全面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降低湿地人类活动强度，遏制湿地斑块破碎化趋势，开展湿地补水，扩大湿地面积，促进湿地原始生境恢复，拓展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空间。规划期间，根据我县实际情况，科学确定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在保护所有自然湿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辅以合理人工辅助措施，确保湿地总量稳定。因地制宜，依据生态本底和自然禀赋，遵循生态系统内在机理，按山系和流域整体谋划修复模式，统筹自然与人工、生物和工程等综合措施，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优化湿地保护体系空间布局，逐步提高湿地保护率，形成覆盖面广、连通性强、分级管理的湿地保护体系。
第1节　 [bookmark: _Toc113385730]  湿地保护与修复
呼玛县湿地保护工程涉及湿地保护、湿地恢复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呼玛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人为活动对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加强湿地污染防治，减缓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的湿地退化，维护湿地生态功能稳定。紧密围绕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保护恢复工程，包括科研监测、湿地恢复与治理和保护能力提升等工程，建立全县湿地动态监测网络。
(一)湿地保护与恢复建设
呼玛县湿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干流、嫩江源和呼玛河流域，结合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定期调查各类湿地面积及其利用开发情况，全面评估并分析湿地资源及受威胁状况，遵循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的原则，以实现湿地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和平衡为宗旨，增大湿地生态保护用地，加强对生态区位重要、生态价值高的湿地的保护力度。优化空间布局重点完善湿地自然保护地相关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湿地资源保护管理的基础和能力，全面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通过地形塑造、驳岸恢复、水域修复、动植物恢复、生态景观营造等技术手段，建设景观生态型小微湿地污染清理。水系连通、生态补水、水通道疏浚等措施提高湿地质量，改善湿地水鸟生境，增加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空间。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生态移民等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能，增强湿地碳汇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
（二）加强巡视监管力度。湿地保护管理相关部门建立湿地利用预警机制，严厉查处违法利用湿地的行为。探索建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执法机制。保护管理局（站、点）在保护区靠近村镇、林场场部交界处等人为活动较为频繁区域，建设生物围栏，严格控制对湿地的围垦和人为破坏。在国家和地方重要湿地探索设立湿地管护公益岗位，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管护联动网络，创新湿地保护管理形式。
（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管理标识系统、监测系统、科研、宣教设施、巡护系统、管护基础设施等方面，以提高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能力。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应注重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在不增加自然资源消耗压力的条件下提升保护管理能力。充分利用原有的各项工程设施，优先维护、完善使用已有设施装备，应与项目区内的其他建设项目结合，避免重复建设。
（四）构建湿地生态监测体系。加强已建湿地生态监测站点管理，推进拟建湿地生态监测站点建设，在国家级、省级湿地保护区以及国家重要湿地内，建立湿地监测点和湿地管理站，配备必要的监测、通讯与信息处理设备，加强湿地监测人才培养，组建多学科、多专业的调查团队，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本底详查，建立生物多样性资源中长期监测体系，对湿地资源进行全面连续监测，逐步构建监测中心、监测站点的监测网络，健全完善湿地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五）打造湿地科普教育平台。依托呼玛县现有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及其独特湿地景观、湿地文化等资源，开展湿地科普宣教馆、湿地科普长廊等宣教设施建设；在重要湿地区域设立一批宣传牌、指示牌、科普牌，形成统一的湿地科普宣传标识体系；加强科普技术人员培训，增强全县湿地宣教能力，提升全社会民众湿地保护意识。利用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手段，通过视频监控、红外相机、无人机等信息化方法，采集湿地景观、生物资源图片、视频资料，普及湿地科学知识，与公众共享呼玛县湿地保护成果。
专栏1 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呼玛县
	土地平整、河道清淤治理、植被恢复工程

	砂金过采区植被恢复
	呼玛县
	砂金过采区场地整平、生态系统修复

	流域保护与修复项目
	呼玛县
	河道疏浚，清障碍，河道治理

	呼玛县嘎拉河河道治理工程
	呼玛县
	河道清淤0.4 km，新建堤防1.5 km

	大兴安岭倭勒根河湿地自然
保护小区
	呼玛县
	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黑龙江湖通河自然保护地
	呼玛县
	保护地组织机构建设，湿地宣教与保护设施

	呼玛县呼玛河阶梯水电站
	呼玛县
	优化水资源、防洪、防火、生态、发电、新能源等方面效益

	湖通河水库
	呼玛县
	优化水资源、防洪、防火、生态、发电、新能源等方面效益




专栏2 《“双重”规划》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呼玛县
	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加强湿地调查监测、科普宣教培训、能力及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高管护效率。


通过地形塑造、驳岸恢复、水域修复、动植物恢复、生态景观营造等技术手段，建设景观生态型小微湿地污染清理。水系连通、生态补水、水通道疏浚等措施提高湿地质量，改善湿地水鸟生境，增加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空间。
专栏3 呼玛县湿地保护修复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
范围
	建设内容

	呼玛县白银纳河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呼玛县
	2.5公里重点河段进行清淤筑堤及生态护砌石笼护坡等

	湖通河水库
	呼玛县
	新建湖通河水库坝长300米，最大坝高18米，总库容近2500万立方米

	兴华乡太平屯沟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呼玛县
	太平屯沟河道疏浚10.4公里，新建太平屯沟截流沟右岸堤防9.942公里，新建护坡工程5.092公里。呼玛河治理工程（呼玛段）1.675公里，新建护岸工程4段，共计长度1.675公里。北羊草沟河道疏浚0.67公里，新建护岸工程0.67公里。

	呼玛县涝区治理工程
	呼玛县
	北疆涝区治理：截流沟、排水沟17公里，农道桥4座，双孔农道涵9座，单孔农道涵15座。其他涝区治理：农道桥7座，双孔农道涵12座，单孔农道涵28座

	JH三期治理后补项目
	呼玛县
	新建护岸15处



专栏3 呼玛县湿地保护修复基础设施项目（续）
	项目名称
	实施
范围
	建设内容

	倭勒根河治理工程
	呼玛县
	河流治理、清淤、新建护岸、新建堤防

	呼玛县白银纳乡河防洪堤坝
建设项目
	呼玛县
	修复洪水冲开的堤防400米，新建白银纳河防洪堤坝1870延长米

	呼玛县白银纳乡呼玛河水堵口
修复工程
	呼玛县
	水堵口10个共1850延长米,清除河道淤滩共180万立方米,建水泥护堤2050延长米,修防冲坡2050延长米

	白哈桥水电站
	呼玛县
	电站装机140kW ，总库容39.88×108m3。主要建有堆石坝、溢水坝、河床式电站厂房

	三间房水利枢纽
	呼玛县
	装机240kW，总库容67.06×108m3，主要建有拦河坝、溢洪道、电站厂房及尾水渠等工程

	余庆水电站
	呼玛县
	装机180MW，总库容14.29×108m3 ， 主要建有拦水坝、溢洪坝、河床式电站厂房

	鑫宏水电站
	呼玛县
	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主要建设物为3级。装机容量3.4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9021万kW•h ，总库容5323万m3，坝顶部长度896米，最大坝高23.4米。包括拦河坝、泄洪闸、水电站厂房、升压站等。

	桃源峰水库抽水蓄能项目
	呼玛县
	新建蓄水坝、抽水泵站、厂房机组

	桃源峰水库风景区项目
	呼玛县
	风景区绿化，景观建设

	呼玛县农村饮水改造工程
	呼玛县
	6各村屯饮水井及管网铺设

	兴华堤防标准提升工程
	呼玛县
	加高堤防、提升防洪标准

	白银纳堤防标准提升工程
	呼玛县
	加高堤防、提升防洪标准

	呼玛河护岸工程
	呼玛县
	新建护岸6处

	嫩江护岸工程
	呼玛县
	新建护岸1处



专栏4 湿地监测与宣教体系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呼玛县湿地资源监测与评价体系建设
	呼玛县湿地
	在省级以上重要湿地、各级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内，建立湿地监测点和湿地管理站，利用数据采集录入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系统、信息分析提取系统以及配套的网络技术和设备，建设湿地资源监测系统，并与湿地监测中心的主系统连接，构建完善的湿地资源监测评价体系。

	呼玛县湿地宣传教育体系
建设
	湿地类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内
	新建湿地宣教中心、湿地博物馆和湿地宣教基地。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科普宣教设施和设备配备，以及科普技术人员培训等措施，增强湿地宣教与培训能力，示范并带动林区湿地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打造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第2节　 [bookmark: _Toc113385733] 重点区域修复
1、 [bookmark: _Toc113385734][bookmark: _Toc21557][bookmark: _Toc17022]重点区域修复范围
2020年，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湿地生态保护支出用于湿地保护与恢复、退耕还湿、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区域修复属于约束性任务，在国际重要湿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重要湿地范围内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具有水源保障条件的退化湿地或功能持续退化、生态状况恶化、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湿地，实施重点区域修复。争取国家政策，探索开展对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及国家湿地公园内退化湿地实施重点湿地修复。退化湿地修复的土地要有明确的水源供给和满足生态用水量等水源保障条件。
2、 [bookmark: _Toc113385735][bookmark: _Toc2675][bookmark: _Toc18096]建设内容
重点区域修复主要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辅助促进自然恢复及工程措施为辅的技术。通过土地整理、野生动植物生境恢复、生态补水等措施恢复湿地，构建生态功能完善的湿地生态系统，发挥湿地生态功效。
土地整理是按照退化湿地的地形地貌和恢复后的主要功能需求，在原地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部分低洼地段进行开挖，或在其周边围筑围堰，通过引水工程将其形成永久性水域。
野生动植物生境恢复项目主要包括植被恢复、生境改善、建设生态廊道、生境岛和隐蔽地等。湿地植被恢复主要采取封禁等自然恢复或人工辅助自然恢复措施。生境改善主要采取微地形改造、水深控制、补充食源地、植被控制、鱼类种群重建和底栖生物种群重建等措施。湿地生态补水是指将退化湿地与水源地通过修建引水渠道，或将退化湿地内的水域与水域之间进行水体联通，最终达到生态补水的目的，创造适宜各种鸟类栖息的生活环境。湿地生态补水项目的水源供给应优先选择雨洪收纳和城镇中无害化利用，或考虑水库、湖泊和河流等地表水，应尽可能避免采用地下水水源。对退化湿地修复地块，补水后减少人工辅助自然恢复措施，并对退化湿地区周边加强人工管护，严防水体污染，保证修复成果。
专栏5 重点区域修复重点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自然保护地重点区域修复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内的退化湿地
	重点区域修复，自然恢复为主，工程措施为辅


第3节　 [bookmark: _Toc113385736]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湿地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湿地、改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建立有效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专门出台保护湿地的相关政策，有力推动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2020年，财政部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解下达到省，由地方自主确定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范围、标准和对象等。在规划期内，开展湿地保护生态效益补偿的试点工作，探索推进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湿地生态补偿的对象、标准、方式方法等进行综合研究。
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允许范围内的湿地进行湿地保护管理生态补偿，利用补偿经费开展保护与恢复湿地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实现长效管理，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湿地的环境、生态价值和功能。
补偿范围包括：
1、候鸟过境区耕地作物受损补偿、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补偿、候鸟迁飞栖息地食物供给等。
2、对承担重要湿地保护任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给予补助。主要用于监测监控设施设备购置，巡护道路维护、湿地资源调查、监测等支出，以及聘用临时管护人员所需的劳务费用等。
第4节　 [bookmark: _Toc99094109][bookmark: _Toc15751][bookmark: _Toc108027738]  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
大兴安岭地区湿地资源丰富，针对呼玛县湿地资源，必须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湿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科学利用湿地资源，发展湿地生态产业，建立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示范区，达到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的双重目的，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三大效益，让居民群众在可持续发展中受益，进而积极参加到湿地保护工作中来。
1、 [bookmark: _Toc9636][bookmark: _Toc108027739][bookmark: _Toc30045]发展冷水鱼产业
发展冷水鱼产业。本区域是黑龙江省冷水鱼自然保护区，要加强自然鱼类资源的保护，逐步恢复自然保护区珍贵冷水鱼类的水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冷水鱼类的数量和重量，同时，加大国家二级保护的鲟鳇鱼的保护。在呼玛县依托冷水鱼增殖放流站，建设一批流水养殖池塘、养殖基地，开展哲罗、细鳞、虹鳟、金鳟等名贵冷水鱼类养殖，重点建设冷水鱼种苗基地，打造冷水鱼类养殖示范带，带动全区冷水鱼标准化养殖的普及和推广。
2、 [bookmark: _Toc113385741][bookmark: _Toc12434]发展湿地野生药材产业
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药用生物资源，依托大兴安岭地区湿地中丰富的野生药材资源，因地制宜开展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建设中药材生态培育基地。开展野生药用资源种群监测，建设中药材观测研究站。完善药材培育、采收、初加工、仓储等技术规范。推动中药材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高品质中药材及其产品的生产应用。实现野生药材扩繁，重点扩大金莲花、黄芪、五味子等野生抚育面积。坚持“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原则，加强野生资源保护力度，合理开发利用野生药材资源。特别是在金莲花主要分布区，药材产业与生态旅游产业相结合，推广“金莲花海”特色景观，创建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
专栏6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重点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冷水鱼产业
	呼玛县
	冷水鱼繁育及养殖基地建设，配套相关基础设施、人文景观，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湿地野生药材产业
	呼玛县
	野生药材抚育种植基地、药材深加工项目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重在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重大民生、经济项目中尽量避免占用湿地，或者少占湿地。必须占用湿地时，湿地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专栏7湿地保护设施示范重点工程
	项目名称
	实施范围
	建设内容

	呼玛兴安桥铁矿湿地保护设施建设
	呼玛县
	尾矿、污废水收集处理配套设施，配套湿地保护设施




[bookmark: _Toc113385742]第五章 投资匡算与资金筹措
第1节　 [bookmark: _Toc4487][bookmark: _Toc113385743][bookmark: _Toc99094111]投资匡算
1、 [bookmark: _Toc113385744][bookmark: _Toc5626][bookmark: _Toc28060]匡算依据
1、 [bookmark: _Toc20017][bookmark: _Toc2223][bookmark: _Toc28054][bookmark: _Toc32684]《黑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建筑工程计价定额）》（HLJD-JZ-2010）
2、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投资估算指南（试行）》
3、 [bookmark: _Toc9386][bookmark: _Toc4155][bookmark: _Toc23277][bookmark: _Toc26128]《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1—2007）
4、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5、 [bookmark: _Toc12001][bookmark: _Toc15019]《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发改农经(2020)837号)
6、 [bookmark: _Toc29467][bookmark: _Toc13481]《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95-2018)
7、 [bookmark: _Toc4512][bookmark: _Toc22703]《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196-2018)
8、 [bookmark: _Toc12836][bookmark: _Toc2633]《黑龙江省湿地保护“十四五”规划》
9、 [bookmark: _Toc25417][bookmark: _Toc24934]《大兴安岭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0、 [bookmark: _Toc17143][bookmark: _Toc2433]规划投资估算仅为实际资金安排的参考 ，在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按基本建设程序对工程项目实行单报单批。
2、 [bookmark: _Toc2311][bookmark: _Toc113385745][bookmark: _Toc28724]投资匡算
[bookmark: _Toc3131][bookmark: _Toc55]规划工程包括湿地保护工程、湿地恢复工程、重点区域修复工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工程、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工程。匡算总投资20500万元，实际工程投入以每年中央实际投资和地方投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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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9094112][bookmark: _Toc7387](一)湿地保护与恢复
[bookmark: _Toc17527][bookmark: _Toc13414]湿地保护与恢复补贴项目总投资15450万元。其中:《“双重”规划》建设项目投资8450万元；中央财政及省级财政补助项目7000万元。
(二)重点区域修复
[bookmark: _Toc20678][bookmark: _Toc6403]重点区域修复补助项目每亩补助1000元，投资620万元，由中央、省及地方财政投资。
(三)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bookmark: _Toc1767][bookmark: _Toc32369]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补助项目总投资850万元，全部由中央财政补贴。
(四)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
[bookmark: _Toc26814][bookmark: _Toc19536]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项目总投资3580万元，由中央、省及地方财政投资。
第2节　 [bookmark: _Toc113385746]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14221][bookmark: _Toc165]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属于社会公益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行为，由中央预算内专项投资和地方配套共同解决。采用“中央主导，地方为辅，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中央资金是湿地保护的投资主体，地方作为湿地保护管理主体。投资重点支持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重点湿地恢复工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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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85][bookmark: _Toc113385747]第六章  效益分析
通过呼玛县湿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全面实施，到规划期末使全县湿地保护利用工作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湿地生态系统进入稳定发展的良性状态。同时又为大兴安岭地区湿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示范，形成全面持久保护利用湿地的模式，使湿地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全面发挥，实现湿地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
第1节　 [bookmark: _Toc113385748]生态效益
规划的实施，将在全区建立起精简高效的湿地管理机构和科学合理的湿地保护利用体系，大幅度提高政府对湿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保护重要湿地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有效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生物种群规模明显扩大，湿地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一、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湿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自净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在降解污染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工农业生产和人类其他活动以及径流等自然过程带来的有毒物质进行降解和转化。通过湿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实施工作，将使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人为破坏现象得到消除，自然湿地无净损失，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好转。通过发挥湿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蓄水抗旱、调节径流等生态功能，对于维持区域水资源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
湿地在维持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物种保存和物种多样性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呼玛地区湿地是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尤其是珍稀鸟类的主要栖息和觅食地，丰富该地区的植物种类，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生境，对恢复和提高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保护物种基因库，维护区域内自然生态健康及周边生态平衡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改善局部气候环境
通过湿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开展，在增加湿地面积和改善湿地环境的基础上，丰水期有效调节区域降水地表径流，并通过下渗提高当地的地下水位，缓解枯水季节的水源短缺压力，并通过水分蒸发，增加区域空气湿度，降低区域气温，对改善局部气候环境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植物能起到固定并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提供并增加大气中的氧气的作用，使湿地区域内的空气更为清新，形成天然氧吧。
第2节　 [bookmark: _Toc108027753]  社会效益
湿地保护工程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规划的实施将提高全社会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加深湿地与水、湿地与野生动物、湿地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了解和认知。并以此为契机，达成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基本共识，进而转化为保护湿地的自觉行动。
规划将形成一套适应呼玛县特点的湿地保护和管理体系，完善湿地生态系统监测系统，为湿地科学管理、积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通过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建设，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均衡湿地保护格局。通过湿地修复工程，提供湿地生态服务产出效益。通过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具有发展前景的相关产业。
通过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及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的合理利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具有广泛发展前景的相关产业，促进湿地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休闲游憩场所，城区湿地的保护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为全县社会经济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将有效提高全社会的湿地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保护湿地、保护我们生存环境的氛围，有效促进呼玛县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第3节　 [bookmark: _Toc113385756] 经济效益
湿地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食品、农业产品及其它生产原料，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养殖资源。加强湿地保护，防止湿地被破坏和污染，增加湿地产品的产量，能有效提高湿地生态系统经济服务价值。通过规划的实施，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是制止湿地的盲目和过度利用行为，引导项目区湿地利用走上合理开发、协调发展的轨道，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一体化。在湿地生境得到较好恢复与发展的同时，旅游资源也得到较大发展，大大地促进生态旅游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促进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合理利用湿地的水资源、生物资源、药用资源和景观资源，发展养殖、生态旅游等地方特色产业，将对当地群众致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首先，湿地内分布的野生动植物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通过规划实施，不仅保护了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使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恢复与发展，为野生动植物利用提供充足的资源储备，而且随着保护管理机构的完善，保护管理队伍得到壮大、管理能力得到提高，执法力度得到加强，偷猎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犯罪活动将日趋减少，更有利于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规划的实施不仅有着显著的直接经济效益，潜在的间接效益更是不可估量。主要体现在湿地的涵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降解环境污染及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等方面。
其次，湿地是一个巨大的生物蓄水库。保护与恢复湿地是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根本，保护了湿地就是保护了水资源，就是保护了生命之源。
再次，湿地是生物物种的基因库。遗传资源本身具有极其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复杂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群落、珍贵的濒危物种等，在自然科学教育和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保护了未来的发展基础，通过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就地保护和人工培育，其价值将日益得到挖掘和开发。
最后，湿地生态系统是目前已知陆地生态系统中仅次于森林的重要碳汇,对全球范围的碳循环有着显著影响,能起到吸收大气中温室气体、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等重要作用。湿地中含有大量未被分解的有机质，是地球表层系统中的重要碳汇。通过湿地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促进多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把湿地保护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是一条综合协调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经验，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bookmark: _Toc113385757]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1节　 [bookmark: _Toc23516][bookmark: _Toc113385758]  政策法制保障
呼玛县要加强湿地保护法规制度建设，规范、保障和引导湿地保护健康发展。积极推进国际重要湿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针对性立法建设。依法制定完善县级重要湿地、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建设管理配套规章制度。依法联合执法和执法监督体制，加强执法力度，杜绝过度和不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的行为，制止破坏性、毁灭性开发湿地资源的行为，禁止一切不利于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捕捞和捕猎，打击制裁破坏湿地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完善生态红线区域湿地保护考核办法，推进完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
我国已颁布了多部与湿地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上述法律、法规是湿地保护工作的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和各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是做好湿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同时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积极推进地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建立湿地保护“红线”制度，推动建立湿地保护政绩考核机制，切实把湿地保护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议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范围，尽快建立有利于恢复、发展、保护与管理湿地资源的法制体系，根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地区湿地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规范、制度。要建立联合执法和执法监督体制，加强执法力度，杜绝过度和不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的行为，制止破坏性、毁灭性开发湿地资源的行为，禁止一切不利于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捕捞和捕猎，打击破坏湿地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2节　 [bookmark: _Toc12314][bookmark: _Toc113385759]  组织管理保障
湿地保护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与领域，牵扯到多个行政职能部门。为能确保湿地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迫切需要在相关部门之间建立协调和合作的管理机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精神，由多个部门参与的湿地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领导小组，负责呼玛县湿地保护利用的决策与重大事宜协调。具体管理工作由各部门承担，并通过部门间的协调一致的湿地保护的联合行动，促进政府及部门决策时能够注重评估湿地的自然价值、生态功能及其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效益。湿地保护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是湿地保护的重要手段，通过相关部门参与，可妥善协调不同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此，在提高政府、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在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能力方面，应加强湿地周围区域各有关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协调，建立部门间的公共决策协商机制，以采取协调一致的湿地保护行动；探索湿地的合作共管等新型综合管理途径，鼓励并引导当地居民和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湿地保护工作，使公众在湿地保护中受益，同时进一步提高当地民众的湿地保护意识。
第3节　 [bookmark: _Toc15533][bookmark: _Toc113385760]  资金筹措保障
呼玛县湿地保护利用工作需要投入足额的人力、物力，才能建立起湿地保护利用管理的工作基础。当前湿地保护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湿地保护和利用的瓶颈。湿地保护利用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财政每年拨付专项资金，保证保护区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同时从增强保护能力出发，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第一，积极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争取资金扶持；第二，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保护区的保护和建设，建立政府投资和市场融资并重的多元化投资渠道，完善投资保障机制，制定有利于湿地保护和利用的政策措施；第三，建立完善投融资机制。既坚持政府主导，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又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同时，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拓宽生态补偿社会化运作的路径，形成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多元生态补偿投融资局面。
第4节　 [bookmark: _Toc319][bookmark: _Toc113385761]工程绩效考核管理保障
完善工程管理相关制度，严格资金使用审批，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切实加强湿地保护与利用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实行法人责任制项目建设要实行招投标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制度和财政预算制度。
加大项目建设监管力度，项目主管部门要进行全程监管。质量管理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加强监督检查，积极开展项目中期评估和竣工验收，确保项目建设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建立并逐步完善动员、引导、支持公众参与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建设的有效机制，包括重要事项向公众公示制度、群众举报投诉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和社区参与制度等，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强项目的效益发挥。
第5节　 [bookmark: _Toc8724][bookmark: _Toc113385762]  环境影响评价保障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涉及湿地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科学评价建设项目对湿地生态系统可能存在的影响类型和影响程度，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控制措施，确保建设项目不对湿地生态系统产生长期的、严重的、不可逆的影响，否则应调整有关项目建设方案；涉及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建设项目，应事先征得其批准机构同意。
呼玛县湿地资源丰富，在将来人们对湿地的活动将日趋频繁，因此，建立对天然湿地开发以及用途变更的生态影响评估、审批管理程序，实施湿地开发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依法论证、审批并监督实施。人类活动对湿地影响评价，应着重分析开发活动对湿地资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通过湿地环境影响评价，控制与避免人为大规模地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以达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的目的。
由于湿地开发后对环境的影响是渐进的，只有当湿地资源开发到一定规模，污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对环境影响才能明显体现，在此之前，影响一直处于积累过程，但此时已造成巨大的生态损失。因此，对湿地资源利用影响评价也要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对于湿地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应着眼于累积效应的评价，否则，单个建设项目均顺利通过影响评价，而湿地区域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所以，在开展湿地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时，不仅要注意时间积累的影响效应，而且更应该注意数量和空间的积累效应，只有这样，湿地资源开发影响评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现实影响。
第6节　 [bookmark: _Toc11176][bookmark: _Toc113385763]  宣传保障
湿地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公益事业，目前社会各界对湿地的保护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政府、部门和社会有关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湿地保护的宣传教育，使公众了解湿地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湿地保护意识，使他们自觉的加入到湿地保护的行列，使湿地保护成为决策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努力形成全社会支持湿地保护事业的局面。
要借鉴国际湿地保护的先进理念，大力提倡和支持环保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开展与湿地保护相关的活动，特别是加强群众性的湿地保护科普活动。转变不利于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传统的资源环境观。
第7节　 [bookmark: _Toc25511][bookmark: _Toc113385764]  科学技术保障
湿地科学研究是认识和了解湿地的主要途径，也是促进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湿地保护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结合我县湿地资源现状，开展湿地基础性研究、湿地应用技术研究，研究和评价人类活动对湿地生物多样性及湿地生态功能的影响，为湿地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湿地科学在国内外都属新兴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地学习掌握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动态，总结和推广湿地保护、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建立国内、国际交流的机制，扩大合作领域；开展社会、经济、人文等多学科、多课题的综合研究，成立工程建设科技支撑机构，并联合其他有关教学、科研单位，形成技术力量雄厚的科技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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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1                          呼玛县湿地资源统计表

	乡镇名称
	灌丛沼泽
	内陆滩涂
	森林沼泽
	沼泽草地
	总计

	白银纳鄂伦春族乡
	1725.37 
	140.19 
	2439.22 
	4177.56 
	8482.34 

	北疆乡
	868.71 
	2.84 
	9210.85 
	30180.89 
	40263.29 

	韩家园镇
	5893.48 
	142.69 
	33527.81 
	36652.22 
	76216.20 

	呼玛镇
	4369.44 
	130.54 
	8965.06 
	14977.99 
	28443.03 

	金山乡
	964.77 
	168.53 
	2345.79 
	2721.45 
	6200.54 

	鸥浦乡
	819.92 
	50.14 
	9373.27 
	7093.56 
	17336.89 

	三卡乡
	825.27 
	34.33 
	2661.91 
	11335.90 
	14857.41 

	兴华乡
	1080.77 
	234.17 
	4780.37 
	5130.20 
	11225.50 

	总计
	16547.73 
	903.43 
	73304.29 
	112269.76 
	203025.20




[bookmark: _Toc108027771][bookmark: _Toc32691]附表2      呼玛县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名录
	序号
	所在地
	自然保护区名称
	类型
	级别
	面积(hm2)

	1
	呼玛县
	黑龙江绰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陆湿地
	国家级
	105500.15

	2
	呼玛县
	大兴安岭嘎拉河湿地地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湿地
	地级
	69157.53

	3
	呼玛县
	大兴安岭倭勒根河湿地地级自然保护区
	湿地生态
	地级
	21578.96

	4
	呼玛县
	呼玛河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国家
	17682.06

	5
	呼玛县
	黑龙江大兴安岭双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国家
	8712.00




[bookmark: _Toc108027774]附表3            呼玛县湿地保护修复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
范围
	建设内容

	呼玛县白银纳河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呼玛县
	2.5公里重点河段进行清淤筑堤及生态护砌石笼护坡等

	湖通河水库
	呼玛县
	新建湖通河水库坝长300米，最大坝高18米，总库容近2500万立方米

	兴华乡太平屯沟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呼玛县
	太平屯沟河道疏浚10.4公里，新建太平屯沟截流沟右岸堤防9.942公里，新建护坡工程5.092公里。呼玛河治理工程（呼玛段）1.675公里，新建护岸工程4段，共计长度1.675公里。北羊草沟河道疏浚0.67公里，新建护岸工程0.67公里。

	呼玛县涝区治理工程
	呼玛县
	北疆涝区治理：截流沟、排水沟17公里，农道桥4座，双孔农道涵9座，单孔农道涵15座。其他涝区治理：农道桥7座，双孔农道涵12座，单孔农道涵28座

	JH三期治理后补项目
	呼玛县
	新建护岸15处

	倭勒根河治理工程
	呼玛县
	河流治理、清淤、新建护岸、新建堤防

	呼玛县白银纳乡河防洪堤坝
建设项目
	呼玛县
	修复洪水冲开的堤防400米，新建白银纳河防洪堤坝1870延长米

	呼玛县白银纳乡呼玛河水堵口
修复工程
	呼玛县
	水堵口10个共1850延长米,清除河道淤滩共180万立方米,建水泥护堤2050延长米,修防冲坡2050延长米

	白哈桥水电站
	呼玛县
	电站装机140MW ，总库容39.88×108m3。主要建有堆石坝、溢水坝、河床式电站厂房

	三间房水利枢纽
	呼玛县
	装机240MW，总库容67.06×108m3，主要建有拦河坝、溢洪道、电站厂房及尾水渠等工程



附表3            呼玛县湿地保护修复重点项目（续）
	项目名称
	实施
范围
	建设内容

	余庆水电站
	呼玛县
	装机180MW，总库容14.29×108m3 ， 主要建有拦水坝、溢洪坝、河床式电站厂房

	鑫宏水电站
	呼玛县
	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主要建设物为3级。装机容量3.4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9021万kW•h ，总库容5323万m3，坝顶部长度896米，最大坝高23.4米。包括拦河坝、泄洪闸、水电站厂房、升压站等。

	桃源峰水库抽水蓄能项目
	呼玛县
	新建蓄水坝、抽水泵站、厂房机组

	桃源峰水库风景区项目
	呼玛县
	风景区绿化，景观建设

	呼玛县农村饮水改造工程
	呼玛县
	6个村屯饮水井及管网铺设

	兴华堤防标准提升工程
	呼玛县
	加高堤防、提升防洪标准

	白银纳堤防标准提升工程
	呼玛县
	加高堤防、提升防洪标准

	呼玛河护岸工程
	呼玛县
	新建护岸6处

	嫩江护岸工程
	呼玛县
	新建护岸1处




[bookmark: _Toc5069][bookmark: _Toc108027777]附图
附图1         呼玛县湿地资源图


附图2         呼玛县保护区湿地公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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